隆回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点布点规划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我县烟花爆竹零售店面经营安全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65号）、《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93号）、《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省应急管理厅《强化烟花爆竹源头总量控制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工作提示函》（“湘应急函〔2025〕125号”）、邵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加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监管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隆回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点布点规划》。
一、布点规划原则
坚持“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原则，严格把关烟花爆竹经营安全准入条件，规范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行为。
二、布点规划要求
1.严格控制布点总量。（1）根据各乡镇（街道）环境容量、人口数量、风俗习惯、禁止燃放区域设置、环境空气质量等实际情况，参照以往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分布，合理确定布点数量。全县烟花爆竹零售店总数不得超过省、市确定的计划数；（2）增补布点办法。原则上在不超过全县总量的基础上酌情增补，退出的计划数收归县应急管理局统筹安排。
2.严禁禁售区域规划布点。不得在县城禁炮区和其它法律法规规定的区域设立烟花爆竹零售店。
3.严格规划乡镇区域布点。各乡镇（街道）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合理规划布点区域。
三、布点规划条件
1.符合2025年10月  日下发的《隆回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点布点规划》要求。
2.新选址办证门店原则上为有两个泄爆口的单层独栋砖混结构房屋。
3.按照“四个一批”的要求，换证后零售场所的最小面积适度提高标准，最大面积不大于200平方米，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并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液化气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经营场所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4.属于闲置房整改的，除专卖店涉爆口外，所有门都得用砖砌墙进行封闭，楼梯洞口封闭，墙体、门洞符合要求。
5.配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按规范要求配置消防器材，张贴有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管理制度、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操作规程。
6.其他选址、平面布置、建筑结构、消防电气、经营行为、安全管理符合《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要求。
7.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取得合格证，销售人员经
过安全知识教育并取得培训合格证明。
8.按省市要求购买安全责任险并提供安全责任险票据。
9.签订隆回县烟花爆竹零售业主履行主体责任承诺书和《隆回县烟花爆竹专卖店自愿退出承诺书》。
10.要求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布点规划实施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由县应急管理局和各乡镇（街道）组织实施。
1.报名登记。各乡镇（街道）按规划控制申请数上报县应急管理局，申请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规划控制数。
2.现场审查。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由各乡镇（街道）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进行安全条件初步察看，对符合安全条件的由乡镇长、街道办主任在申请书上签署意见再上报县应急管理局。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由县应急管理局根据乡镇（街道）收集的办证资料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颁证条件的下发“准予受理通知书”；对现场不符合颁证条件或者资料提供不齐全的下达整改指令，经营场所或办证资料未按要求整改到位的下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3.培训考核。根据省市统一安排由培训机构组织培训，主要负责人参加省厅组织的资格证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销售人员取得培训机构培训合格证明。
4.颁发许可证。由乡镇（街道）负责按县应急管理局安排上报资料。资料包括：（1）乡镇长、街道办主任签署意见的申请书；（2）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审批表；（3）老零售店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4）主要负责人一寸照片2张、主要负责人与店面的整体照片1张；（5）租赁门面的要提供门面租赁合同；（6）主要负责人资格证和销售人员培训合格证明复印件；（7）村（社区）履行烟花爆竹零售店监管责任承诺书和《隆回县烟花爆竹专卖店自愿退出承诺书》；(8)受理通知书；（9）申办人身份证复印件。（10）安责险票据；（11）其他相关资料。县应急管理局审查颁证。
五、布点规划管理
已颁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零售）经营店面存在下列行为的一律依法查处，构成关闭取缔情形的一律关闭取缔，涉嫌犯罪的一律依法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1.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面主要负责人未取得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的（未按期参加复训的按照考核不合格进行管理）；
2.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面安全条件发生改变不再具备安全经营条件的；
3.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面销售非法生产、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的；
4.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面销售礼花弹等按照国家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
5.出租、出借、转让、买卖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
6.烟花爆竹专卖店将烟花爆竹产品交其它商店、纸马店等销售进行二级批发的；
7.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面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存在“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等情形的；
8.经营者在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面使用明火的；
9.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
10.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范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本布点规划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法律、法规、政策等如有新规定或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变化，将自行调整。




                           隆回县应急管理局
                               2025年10月10日









附件
隆回县2025年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表


	乡镇（街道）
名称
	规划经营
网点数量
	乡镇（街道）名称
	规划经营
网点数量

	花门街道
	35
	司门前镇
	35

	桃花坪街道
	46
	羊古坳镇
	25

	山界回族乡
	32
	七江镇
	33

	三阁司镇
	45
	六都寨镇
	43

	南岳庙镇
	20
	荷田乡
	21

	西洋江镇
	29
	荷香桥镇
	39

	横板桥镇
	33
	周旺镇
	19

	大水田乡
	14
	北山镇
	38

	麻塘山乡
	12
	滩头镇
	51

	虎形山瑶族乡
	14
	岩口镇
	46

	小沙江镇
	15
	[bookmark: _GoBack]高平镇
	39

	金石桥镇
	34
	罗洪镇
	8

	鸭田镇
	15
	总数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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